
國科會計畫 如何報(共同)主持人/兼任助理 薪資 

1. 會計 WEB 系統→支出案件申請→支出簽證→新增  

步驟引導或一頁式皆可，以下圖例為步驟引導： 

 

2. 案件資料 

A. 零用金：是 

B. 案件類別：N 研究計畫主持人及兼任助理薪資 

C. 用途說明欄位：薪資申請的案件，請寫出(1)請領月份(2)主持人或(及)助理薪資。 

現在寫出來，以後你們自己在查詢時才能看到，這個案件報了什麼內容。 

D. 其它欄位請自行填入(若漏填系統會提醒，無法進入下一步驟) 

 

 

 



3.清冊  

A.計畫助理輸入「批號」，會帶出相關資料。*如何產生批號(工作日誌)，請詢問研發處。 

B.主持人則直接點選計畫編號，級別選主持人。 

C.大專生參與研究計畫之指定補助人員(該名大專生)，級別請選擇共同主持人直接報薪資，不需

要輸入批號。 

D.請注意系統自動帶出的年、月，是否與要報帳的月份相符，不符請手動更正。 

 

 
 

E.「二代健保人員類別」，主持人-請詢問人事室、助理-請詢問研發處。 

F. 主持人的「機關負擔補充保費」，由系統自動帶出金額 (請記下這個金額，科目點選時要分開

點選)；但若是勞僱型兼任助理薪資，有應繳納的健保補充保費金額，則毋需區分科目。(科目點

選的部分後面會有範例) 

 

 

4.受款人/單據 

A. 請點「引用兼任助理薪資資料」 



B. 薪資請領毋須輸入單據資料，點 下一步 

 

5.會計科目 

A.左上方，新增 

 

 
B.點選經費來源：計畫代碼，按下空白欄位內，即會出現有權限可以使用的計畫 

*沒有出現的計畫表示沒有權限 

*若欲加入計畫的使用權限，請參考:主計室網頁-表單下載-計畫主持人增加計畫使用權限之步驟 

 



 

C.用途別以下之點選範例 

 

範例(除臨時工外為每月薪資) 用途別 科目 金額 

主持人(或計畫共同主持人是校內老師)薪資

20,000 元，清冊會帶出機關補充保費 422 元 
 

*機關補充保費使用管理費支應 

業務費 
510303-1200-120403  
建教合作成本-用人費用-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-專案主持人研究費及教師兼

任計畫研究助理支領助理費 
20,000 

管理費 
510303-1800-180107  
建教合作成本-用人費用-福利費-二代健保補充保費(編制內人員如教授等) 

422 

兼任助理(學習型)薪資 8,000 元 業務費 510303-7200-720606 建教合作成本-捐助、補助與獎助-研究獎助生 8,000 

兼任助理(勞僱型)薪資 10,835 元 
全部薪資(含勞保、勞退、健保或健保補充保費) 

業務費 510303-2700-271321 建教合作成本-一般服務費-兼任助理 10,835 

大專生參與研究計畫之大專生共同主持人薪

資 6,000 元 
人事費 510303-7200-720606 建教合作成本-捐助、補助與獎助-研究獎助生 6,000 

 

 

 



D.每輸入一筆，按右下方 儲存 回主畫面 

 

E.回到主畫面若發現資料有誤，可使用「編輯」修改資料或「刪除」 

 

6.會簽單位：系統已預設。可直接點選「儲存」。 

        系統下一步會帶出紙本畫面，請列印下來即可。請勿雙面列印~謝謝 

 



7.紙本清冊最後一欄，請領人簽名或蓋章 

 

8.案件紙本送出流程： 

A.承辦人、計畫主持人、單位主管、授權代簽人(即單位主管，簽證金額 15 萬以下授權)核章 

B.請看後面的欄位，人事室、事務組、研發處(計畫人事管理單位)等，有哪些單位印出來，卷宗

封面請照順序寫出流程。 


